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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体〔2011〕1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关于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 

校园体育活动的实施意见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中小学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

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>的通知》（教体艺【2011】2 号），和教

育部召开的全国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工作电

视电话会议精神，现就我市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

育活动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全员提高认识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小学要组

织广大师生员工认真学习，深刻领会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切

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>的通知》

精神，站在青少年健康成长和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，充分认

识加强青少年体育、增强青少年体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使

之成为全体师生共同的责任和自觉的行动。把增强学生体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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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基本目标；把学校体育工作，确保学

生每天锻炼一小时，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和

切入点，作为提高全体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。 

二、制定实施细则。各中小学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，

制定出富有本校特色的具体实施细则。实施细则应包括：组

织机构、制度保障、课时安排、内容设计、场地划分、器材

使用、时间保证、人员落实、安全措施、考核机制等内容。

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：一是要严格按照规定开足开齐体

育课；二是要求每所学校都要结合自身实际和优势，在球类、

田径、传统游戏等项目中，选择 1－2 个项目进行探索与实

践，逐渐形成项目特点，构建校园体育文化，努力创建体育

特色学校。三是结合学校教师专长，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活

动质量，探索通过组建学生体育社团、兴趣小组、运动队等

形式，精心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活动，切实保证活动的

有效性。四是要注意发挥学校所在地的社会资源和传统文化

的优势，做到文化传承与形成特色有机结合。 

三、认真组织实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统一调整

辖区内中小学作息时间，严格执行《义务教育法》中关于“不

能随意增加课时或减少课时”的规定，按照国家课程计划安

排好各学科课程，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

动时间；各中小学要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，按照中央 7号

文件要求，保证小学 1-2 年级每周 4课时，小学 3-6 年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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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中每周 3课时，高中每周 2课时。没有体育课的当天，学

校必须在下午课后组织一小时集体体育锻炼。每天上午统一

安排 25-30 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，寄宿制学校必须坚持学

生出早操制度。上述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时间和内容须纳入教

学计划，列入学校课程表。对学生参加活动必须有考勤登记，

学校要注意保存相关影像、文字资料，以便在接受检查、评

优、评先时作为佐证。 

四、落实保障措施 

1、明确分工、负起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成

立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领导小组，具体负

责这项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落实。各学校要把落实保证中小

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作为依法治教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明确校长是组织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第

一责任人，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职责，

分解任务，责任到人。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按照管理权限，

逐级签订责任状，确保学生每天体育锻炼一小时落到实处。 

2、充分发挥家、校、社区的合力作用。学校是落实《切

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》的主体，

班主任要协助督促学生积极参加阳光体育锻炼，协助体育教

师组织好大课间和课外体育活动。同时，教师应以身作则与

学生一起参加体育锻炼，主动加强家校沟通，做好家长宣传

工作，学校、老师、家长共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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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考核力度。我局将把保证中

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实施情况作为教育综合督

导、体育专项督导和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，并与业绩考评、

评先评优直接挂钩。教育行政与业务部门将开展每天一小时

校园体育活动的专项督查和抽查，并将督查和抽查结果及时

进行通报和公布。对没有认真执行规定的，在年度各种评先

评优活动中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对于组织不得力，措施不到

位，活动开展不好的，对校长实行诫勉谈话并视情况进行通

报批评或按干部管理权限追究相应责任。 

4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各学校制定的保证学生每天一

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工作方案、实施细则，要在各校的校园

网、校园公示栏内向社会公布，同时公布监督电话，自觉接

受社会、媒体及家长的监督，对督查过程出现的问题要认真

对待，及时整改，自觉接受教育行政、督导等部门的复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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